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更一字第31號

上  訴  人  李茂華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朱宏杰律師

被上訴人    張陳桂寶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王恒正律師

被上訴人    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鄭美玲  

訴訟代理人  陳卿榮  

追加被告    立有建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蘇柏榞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趙家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袋地通行償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2年8月2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9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於114年5月

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追加之訴及追加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部分）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立有建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立有公司）於原審為輔助

被上訴人而參加訴訟，上訴人於本院追加立有公司為共同被

告，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66條第1項、

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合先敘明。

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甲○○○前因其所有坐落屏東縣○○

鄉○○段○000○000○000○000○○○000地號等4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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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OOO地號土地（與上開土地合稱○○○地號等5筆土

地）係屬袋地，訴請通行訴外人邱財祥所有坐落同段○○○

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經原法院以90年度簡上字第11

8號判決（下稱前案）認甲○○○得為通行。嗣甲○○○於

民國111年3月24日將○○○地號等4筆土地出售予追加被告

立有公司，立有公司復於同年5月13日將上開土地信託予被

上訴人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高雄銀行），邱財祥則

將系爭土地贈與其子即訴外人邱錦華，邱錦華復將系爭土地

信託並讓與通行償金請求權予伊，甲○○○應按申報地價年

息10%計算給付起訴前15年即95年11月24日起至110年10月23

日之通行償金共新臺幣（下同）244萬1,230元，並自110年1

1月24日、另立有公司、高雄銀行應各自111年3月24日、111

年6月21日起，均至終止通行系爭土地之日止，按年給付按

系爭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之金額，其等間為不

真正連帶債務。爰依民法第787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訴，並於

原審聲明㈠甲○○○應給付伊244萬1,230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㈡甲○○○應自110年11

月24日起，至終止通行系爭土地之日止，按年給付依當年度

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之金額。㈢高雄銀行應自111年6月21

日起，至終止通行系爭土地之日止，以信託財產按年給付依

系爭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之金額。㈣前二項給

付，如任一人為給付，其餘人於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

㈤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

提起上訴，除聲明廢棄原判決，求為同原審聲明之裁判外，

並於本院追加立有公司為被告，聲明命立有公司應自111年3

月24日起至終止通行系爭土地之日止，按年給付依系爭土地

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之金額，並與上開第二、三項

給付，如任一人為給付，其餘人於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

務。

三、被上訴人及追加被告則以：系爭土地早經編定為道路用地，

存有公用地役關係，上訴人無從請求支付償金。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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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等5筆土地與系爭土地前為同一土地，嗣因土地一部之分

割及讓與，致○○○地號等5筆土地成為袋地，依民法第789

條第2項規定，伊無須支付償金。又邱財祥之前手即訴外人

張文彬於83年間為申請建造執照、指定建築線，已同意系爭

土地無償供公眾通行，邱財祥及其後手除均應受該同意之拘

束外，復未因伊之通行而受有損害，上訴人請求本件通行償

金，並非有理，且有悖於公平正義及誠信原則。況上訴人未

舉證其受損害程度，被上訴人亦非通行系爭土地全部面積，

逕以土地全部面積之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償金，亦屬無

據。另上訴人於109年5月15日始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而甲

○○○於111年3月24日出售○○○地號等4筆土地，上訴人

對甲○○○之請求，不得超過上述期間，遑論上訴人就113

年1月5日回溯5年以前之償金請求權已經罹於時效，且上訴

人對於其他通行系爭土地之人免除償金給付義務，依民法第

276條規定，除被上訴人、追加被告應分擔部分外，亦同免

責任等語為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㈡

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實　　

　㈠○○○地號等5筆土地前均為甲○○○所有；系爭土地前為

張文彬所有，於87年11月9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邱財

祥所有。

　㈡甲○○○前起訴請求確認○○○地號等5筆土地對系爭土地

有通行權存在，經原法院91年1月2日90年度簡上字第118號

判決甲○○○勝訴（即甲○○○有通行權存在、邱財祥應容

忍通行並將土地上圍牆拆除），已告確定（即前案）。

　㈢系爭土地於93年9月24日以贈與為原因移轉登記為邱錦華

（即邱財祥之子）所有，復於109年5月15日以信託為原因移

轉登記為上訴人所有。

　㈣○○○地號等4筆土地於111年3月24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

記為立有公司所有，於111年4月15日合併、分割後，全部土

地復於111年5月13日以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為高雄銀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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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五、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得心證理由，分述如下：

　㈠系爭土地興闢道路完成是否即供不特定公眾通行？

　　⒈系爭土地之前所有人張文彬為彰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彰文公司）負責人，而彰文公司於82年間以系爭土地東

北、東南、西北、西南側之土地（即重測前忠心崙段176-

1、176-6、176-5、176-9地號土地）為建築基地建造建物

時，即以系爭土地為計畫道路，並沿系爭土地之東北、東

南、西北、西南側地界指定建築線，嗣建物之門牌於83年

11月25日編釘，於84年間申請使用執照，竣工時系爭土地

已鋪設柏油道路等情，有屏東縣政府111年6月9日屏府城

管字第11119705400號函、建築線指定申請書圖、建造執

照審查表、屏東縣○○鄉○○○○○○○○○○號碼清

冊、建築物竣工照片、地籍圖資、屏東○○○○○○○○

113年1月11日屏內戶字第1130500018號函附卷可稽（原審

卷一第225頁、卷二第107至121、127至157頁、本院上字

卷第189、191、209頁），兩造並均稱係張文彬於該處蓋

社區後才有道路（本院卷第90頁），是系爭土地由所有人

張文彬提供於84年間興闢道路完成，應堪認定。

　　⒉上訴人稱系爭土地上道路興闢完成後，北側、西側設有圍

牆，僅作為內埔金都社區（下稱金都社區）內道路使用，

原未供不特定公眾通行，於前案判決確定後始拆除與OOO

地號土地間之圍牆乙節，雖為對造所否認，並以圍牆係邱

財祥嗣後另建云云為辯。然參上訴人所提邱財祥與張文彬

間於87年10月6日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其中特約事項㈠

載明「○○○地號北側之尾端（即與OOO地號交接點處）

及西側之尾端處（即與437地號交接點處），二側交接點

處地上都有圍牆（如附頁地籍圖著色處）該地上圍牆為彰

文建設公司所建，為保全內埔金都社區住戶之安全及有內

外之分而建，如未經彰文建設公司許可，乙方（即邱財

祥）不得任意拆除該圍牆」等語（上字卷第357至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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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而系爭土地西側現仍有圍牆、北側亦有圍牆殘垣，

業經原審勘驗無訛，有勘驗筆錄、照片可稽（原審卷二第

201、245、247頁），以該北側圍牆殘垣與OOO、OOO地號

土地上之圍牆相接之情，謂其非同時興建，而係嗣後為阻

擋甲○○○通行系爭土地上之道路所建，可能性甚低，且

上開買賣契約乃在前案訟爭前所立，張文彬與邱財祥間系

爭土地買賣契約之特約，應難能預見日後系爭土地通行權

爭議而刻意悖於事實記載，應認與事實相符而值採信。由

此即見，彰文公司興建金都社區、張文彬提供系爭土地興

闢道路時，彰文公司即在其北側、西側土地上設有圍牆，

使系爭土地北側、西側與鄰地均有區隔，未能直接聯絡，

應為甚明。至被上訴人及追加被告以另案判決為據，稱邱

財祥於前案訴訟中並未否認土地上圍牆非其所興建，且未

爭執其無權拆除，前案判決亦認定為邱財祥所建，並命邱

財祥拆除圍牆云云，觀前案判決固諭知邱財祥應將土地上

之圍牆（位於系爭土地北側與425地號土地地界處，原審

卷一第207頁）拆除之意旨，且前案命拆除圍牆位置與前

述買賣契約書所載北側圍牆位置尚屬一致，然此要無從推

認系爭土地上之道路興闢完成時自始未有圍牆與鄰地區

隔，蓋前案僅在審認○○○地號等5筆土地是否為袋地、

通行周圍地最小損害之路徑為何、系爭土地是否應容忍鄰

地通行，當時系爭土地所有人是否應將阻擋鄰地通行之設

施即圍牆拆除而已，至於邱財祥就該圍牆之處分權與其前

手土地所有人張文彬、或彰文公司間之關係，並非重要爭

點，自難因此即認系爭土地於84前間鋪設道路後即供不特

定大眾通行，而無北側圍牆與鄰地區隔。

　　⒊被上訴人及追加被告雖稱系爭土地東側、南側均未設置圍

牆，或柵欄門禁云云，然系爭土地於北側、西側設置圍

牆，即形同半封閉狀態，僅能由東側、南側道路出入，保

留系爭土地南側、東側作為社區聯外出入口，未設門禁，

乃彰文公司對於所建社區之規劃，並不能據此推解為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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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上之道路自興闢完成即供不特定公眾通行。至於前案

判決後邱財祥須容忍通行、將圍牆拆除，以供北側鄰地通

行的狀況，與系爭土地興闢為道路之初原僅供金都社區使

用，本屬二事，不能混為一談。又屏東縣○○鄉○○000

○0○00○○○鄉○○○00000000000號函稱：...經問當

地耆老得知，該路段至少通行20幾年，因年代久遠，詳細

的工程開闢過程，本所查無相關資料可供參考等語，僅係

概略描述，無從精確為時間之推算至84年間道路興闢完成

之時，自不得憑此遽認系爭土地於84年間興闢道路完成即

供不特定公眾通行之用，被上訴人及追加被告以此為據，

並無可採。至於門牌號碼之整編，與系爭土地原是否供不

特定公眾通行，並無必然關聯，被上訴人及追加被告以此

為辯，亦無足採。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於前案判決確定

前，原未供公眾通行，堪予採認。

　㈡系爭土地是否因前案確認之鄰地通行而受有損害？

　　⒈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除

因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

圍地以至公路。前項情形，有通行權人應於通行必要之範

圍內，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對於通行

地因此所受之損害，並應支付償金，民法第787條第1項、

第2項定有明文。此所稱之償金，係指通行權人之適法通

行行為，致通行地所有人不能使用土地所受損害之補償而

言（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227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

照），是償金並非使用通行地之對價給付，應為甚明。

　　⒉次按都市計畫法所稱之都市計畫，係指在一定地區內有關

都市生活之經濟、交通、衛生、保安、國防、文教、康樂

等重要設施，作有計畫之發展，並對土地使用作合理之規

劃而言。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應視實際情況，分別設置

左列公共設施用地：道路、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

樂場、民用航空站、停車場所、河道及港埠用地。依都市

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供公用事業設施之用者，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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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該事業機構依法予以徵收或購買；其餘由該管政府或

鄉、鎮、縣轄市公所依左列方式取得之：徵收。區段

徵收。市地重劃。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

地，不得為妨礙其指定目的之使用。但得繼續為原來之使

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都市計畫法第3條、第42

條第1項第1款、第48條、第51條分別定有明文。又都市計

畫屬法規性質（司法院釋字第742號解釋理由第4段參

照），則其所衍生對公共設施保留地利用限制之效果，亦

自都市計畫發布生效之時起，即發生作用。

　　⒊系爭土地於重測前為屏東縣○○鄉○○○段○○○○○○

○○○段○00000地號，係於58年9月10日分割自重測前忠

心崙段OOO-1地號土地，而與○○○地號等4筆土地（即重

測前忠心崙段OOO-3、OOO-14、OOO-15、OOO地號土地）、

OOO地號土地（即重測前忠心崙段OOO-2地號土地），原同

屬重測前忠心崙段OOO地號土地之一部，有土地登記謄

本、電子處理前舊簿謄本、重造前舊簿謄本、地籍圖附卷

可稽（原審卷一第49至59、123頁、本院上字卷第221、22

3、225、227、229、231、267、279、281、425、431

頁）。而系爭土地為內埔都市計畫區內道路用地，發布及

實施日部分為42年3月3日、部分為69年5月16日之事實，

亦有屏東縣○○鄉○○000○0○00○○○鄉○○○000000

0000號函、同年3月7日屏內鄉建字第1130501906號函所附

42年、69年都市計畫示意圖附卷可稽（本院上字卷第43

9、447至451頁）。是以，系爭土地於尚未自重測前忠心

崙段OOO-1地號土地分割前，其所在位置已有部分經劃設

為道路用地，於分割後復就其餘部分劃設為道路用地之事

實，至為明確，從而，系爭土地至遲於69年5月16日，即

全部經都市計畫擬定計畫機關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作為道路

之公用事業設施使用。而系爭土地未經政府機關取得，現

仍為私人所有，其性質屬於公共設施保留地，此有土地使

用分區證明書在卷可參（原審卷一第313頁），依都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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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法第51條前段規定及前揭說明，其自69年5月16日都市

計畫發布生效日起，全部不得為妨礙其指定目的（即道

路）之使用。至上訴人雖稱系爭土地仍得繼續為原來之使

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云云，然系爭土地既於84年

間已興闢道路完成，於前案判決確認通行權時，所謂原來

之使用、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應係指依其已興闢道路之

目的使用而言。

　　⒋甲○○○前案起訴請求確認○○○地號等5筆土地對系爭

土地有通行權存在，經判決勝訴確定，固為兩造所不爭

執，系爭土地興闢道路原並非供不特定公眾通行使用，雖

亦如前述，然系爭土地作為金都社區內道路之型態，乃鋪

設柏油，其材質與一般通行道路無異，即使增加鄰地通

行，因其僅能以興闢道路之現況作為通行道路使用，已無

從再為其他利用，應可認定。至上訴人稱以法令規定有可

能在系爭土地上建築云云，此於土地未興闢道路之前，或

非無可能，然系爭土地既於84年間已全部興闢為道路，符

合都市計畫指定目的之使用，難有再變更道路現況用以建

築之可能，自難認上訴人因容忍鄰地通行而不能建築，受

有損害。

　　⒌上訴人雖另主張因增加鄰地通行將增加道路養護費用云

云，然上訴人迄今未曾出資養護道路，乃其所自陳（本院

卷第200頁），觀前述邱財祥與張文彬間系爭土地之買賣

契約書，亦未提及上訴人對於金都社區就系爭土地上之道

路負有養護義務。且衡情，若系爭土地所有人負有養護道

路義務，道路若有損害即應修補，又豈有上訴人所稱因其

權益未獲保障擔憂求償無門故暫未出資養護之理。再依內

埔鄉公所111年12月26日屏內鄉建字第11133928700號函復

稱：系爭土地當年係由建商開闢完成，然至目前本所一直

無法取得地主同意，尚無法進行任何道路改善或挖掘施

工，僅能依鄉親反映路面坑洞，影響交通安全而進行零星

修補作業等語（原審卷二第365頁）。可見，政府機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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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對於道路進行改善施工，惟土地所有人並不同意，若負

有養護義務，對於政府機關欲進行道路改善施工，不無反

射受益，豈有拒絕之理。從而，增加鄰地通行固然將致道

路增加耗損、減少道路使用年限，然對於不負有養護義務

之土地所有人而言，難認有何損害可言，不因系爭土地原

非供不特定公眾通行而有異。上訴人稱於前案判決確定有

容忍鄰地通行義務、須拆除圍牆開始，系爭土地所有人即

就受有損害，而得請求償金云云，並無可採。

　　⒍從而，系爭土地所有人既未因前案判決確認之鄰地通行而

受有損害，上訴人依民法第78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

人及追加被告支付償金，即非有據，不應准許。至兩造其

餘主張、爭執，均不足影響此部分判斷，爰不再論述。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78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

人、追加被告支付償金，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

人敗訴之判決，並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

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上訴人對立有公司之追加

之訴亦無理由，應予駁回，其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

依附，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宏欽

　　　　　　　　　　　　　　　　　　法　官  楊淑儀

　　　　　　　　　　　　　　　　　　法　官  陳宛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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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明慧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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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更一字第31號
上  訴  人  李茂華  


訴訟代理人  朱宏杰律師
被上訴人    張陳桂寶


訴訟代理人  王恒正律師
被上訴人    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美玲  
訴訟代理人  陳卿榮  
追加被告    立有建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柏榞  


訴訟代理人  趙家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袋地通行償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8月2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於114年5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追加之訴及追加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部分）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立有建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立有公司）於原審為輔助被上訴人而參加訴訟，上訴人於本院追加立有公司為共同被告，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6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合先敘明。
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甲○○○前因其所有坐落屏東縣○○鄉○○段○000○000○000○000○○○000地號等4筆土地）、OOO地號土地（與上開土地合稱○○○地號等5筆土地）係屬袋地，訴請通行訴外人邱財祥所有坐落同段○○○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經原法院以90年度簡上字第118號判決（下稱前案）認甲○○○得為通行。嗣甲○○○於民國111年3月24日將○○○地號等4筆土地出售予追加被告立有公司，立有公司復於同年5月13日將上開土地信託予被上訴人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高雄銀行），邱財祥則將系爭土地贈與其子即訴外人邱錦華，邱錦華復將系爭土地信託並讓與通行償金請求權予伊，甲○○○應按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給付起訴前15年即95年11月24日起至110年10月23日之通行償金共新臺幣（下同）244萬1,230元，並自110年11月24日、另立有公司、高雄銀行應各自111年3月24日、111年6月21日起，均至終止通行系爭土地之日止，按年給付按系爭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之金額，其等間為不真正連帶債務。爰依民法第787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訴，並於原審聲明㈠甲○○○應給付伊244萬1,23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㈡甲○○○應自110年11月24日起，至終止通行系爭土地之日止，按年給付依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之金額。㈢高雄銀行應自111年6月21日起，至終止通行系爭土地之日止，以信託財產按年給付依系爭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之金額。㈣前二項給付，如任一人為給付，其餘人於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㈤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提起上訴，除聲明廢棄原判決，求為同原審聲明之裁判外，並於本院追加立有公司為被告，聲明命立有公司應自111年3月24日起至終止通行系爭土地之日止，按年給付依系爭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之金額，並與上開第二、三項給付，如任一人為給付，其餘人於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
三、被上訴人及追加被告則以：系爭土地早經編定為道路用地，存有公用地役關係，上訴人無從請求支付償金。且○○○地號等5筆土地與系爭土地前為同一土地，嗣因土地一部之分割及讓與，致○○○地號等5筆土地成為袋地，依民法第789條第2項規定，伊無須支付償金。又邱財祥之前手即訴外人張文彬於83年間為申請建造執照、指定建築線，已同意系爭土地無償供公眾通行，邱財祥及其後手除均應受該同意之拘束外，復未因伊之通行而受有損害，上訴人請求本件通行償金，並非有理，且有悖於公平正義及誠信原則。況上訴人未舉證其受損害程度，被上訴人亦非通行系爭土地全部面積，逕以土地全部面積之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償金，亦屬無據。另上訴人於109年5月15日始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而甲○○○於111年3月24日出售○○○地號等4筆土地，上訴人對甲○○○之請求，不得超過上述期間，遑論上訴人就113年1月5日回溯5年以前之償金請求權已經罹於時效，且上訴人對於其他通行系爭土地之人免除償金給付義務，依民法第276條規定，除被上訴人、追加被告應分擔部分外，亦同免責任等語為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實　　
　㈠○○○地號等5筆土地前均為甲○○○所有；系爭土地前為張文彬所有，於87年11月9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邱財祥所有。
　㈡甲○○○前起訴請求確認○○○地號等5筆土地對系爭土地有通行權存在，經原法院91年1月2日90年度簡上字第118號判決甲○○○勝訴（即甲○○○有通行權存在、邱財祥應容忍通行並將土地上圍牆拆除），已告確定（即前案）。
　㈢系爭土地於93年9月24日以贈與為原因移轉登記為邱錦華（即邱財祥之子）所有，復於109年5月15日以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為上訴人所有。
　㈣○○○地號等4筆土地於111年3月24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立有公司所有，於111年4月15日合併、分割後，全部土地復於111年5月13日以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為高雄銀行所有。　
五、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得心證理由，分述如下：
　㈠系爭土地興闢道路完成是否即供不特定公眾通行？
　　⒈系爭土地之前所有人張文彬為彰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彰文公司）負責人，而彰文公司於82年間以系爭土地東北、東南、西北、西南側之土地（即重測前忠心崙段176-1、176-6、176-5、176-9地號土地）為建築基地建造建物時，即以系爭土地為計畫道路，並沿系爭土地之東北、東南、西北、西南側地界指定建築線，嗣建物之門牌於83年11月25日編釘，於84年間申請使用執照，竣工時系爭土地已鋪設柏油道路等情，有屏東縣政府111年6月9日屏府城管字第11119705400號函、建築線指定申請書圖、建造執照審查表、屏東縣○○鄉○○○○○○○○○○號碼清冊、建築物竣工照片、地籍圖資、屏東○○○○○○○○113年1月11日屏內戶字第1130500018號函附卷可稽（原審卷一第225頁、卷二第107至121、127至157頁、本院上字卷第189、191、209頁），兩造並均稱係張文彬於該處蓋社區後才有道路（本院卷第90頁），是系爭土地由所有人張文彬提供於84年間興闢道路完成，應堪認定。
　　⒉上訴人稱系爭土地上道路興闢完成後，北側、西側設有圍牆，僅作為內埔金都社區（下稱金都社區）內道路使用，原未供不特定公眾通行，於前案判決確定後始拆除與OOO地號土地間之圍牆乙節，雖為對造所否認，並以圍牆係邱財祥嗣後另建云云為辯。然參上訴人所提邱財祥與張文彬間於87年10月6日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其中特約事項㈠載明「○○○地號北側之尾端（即與OOO地號交接點處）及西側之尾端處（即與437地號交接點處），二側交接點處地上都有圍牆（如附頁地籍圖著色處）該地上圍牆為彰文建設公司所建，為保全內埔金都社區住戶之安全及有內外之分而建，如未經彰文建設公司許可，乙方（即邱財祥）不得任意拆除該圍牆」等語（上字卷第357至360頁），而系爭土地西側現仍有圍牆、北側亦有圍牆殘垣，業經原審勘驗無訛，有勘驗筆錄、照片可稽（原審卷二第201、245、247頁），以該北側圍牆殘垣與OOO、OOO地號土地上之圍牆相接之情，謂其非同時興建，而係嗣後為阻擋甲○○○通行系爭土地上之道路所建，可能性甚低，且上開買賣契約乃在前案訟爭前所立，張文彬與邱財祥間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之特約，應難能預見日後系爭土地通行權爭議而刻意悖於事實記載，應認與事實相符而值採信。由此即見，彰文公司興建金都社區、張文彬提供系爭土地興闢道路時，彰文公司即在其北側、西側土地上設有圍牆，使系爭土地北側、西側與鄰地均有區隔，未能直接聯絡，應為甚明。至被上訴人及追加被告以另案判決為據，稱邱財祥於前案訴訟中並未否認土地上圍牆非其所興建，且未爭執其無權拆除，前案判決亦認定為邱財祥所建，並命邱財祥拆除圍牆云云，觀前案判決固諭知邱財祥應將土地上之圍牆（位於系爭土地北側與425地號土地地界處，原審卷一第207頁）拆除之意旨，且前案命拆除圍牆位置與前述買賣契約書所載北側圍牆位置尚屬一致，然此要無從推認系爭土地上之道路興闢完成時自始未有圍牆與鄰地區隔，蓋前案僅在審認○○○地號等5筆土地是否為袋地、通行周圍地最小損害之路徑為何、系爭土地是否應容忍鄰地通行，當時系爭土地所有人是否應將阻擋鄰地通行之設施即圍牆拆除而已，至於邱財祥就該圍牆之處分權與其前手土地所有人張文彬、或彰文公司間之關係，並非重要爭點，自難因此即認系爭土地於84前間鋪設道路後即供不特定大眾通行，而無北側圍牆與鄰地區隔。
　　⒊被上訴人及追加被告雖稱系爭土地東側、南側均未設置圍牆，或柵欄門禁云云，然系爭土地於北側、西側設置圍牆，即形同半封閉狀態，僅能由東側、南側道路出入，保留系爭土地南側、東側作為社區聯外出入口，未設門禁，乃彰文公司對於所建社區之規劃，並不能據此推解為系爭土地上之道路自興闢完成即供不特定公眾通行。至於前案判決後邱財祥須容忍通行、將圍牆拆除，以供北側鄰地通行的狀況，與系爭土地興闢為道路之初原僅供金都社區使用，本屬二事，不能混為一談。又屏東縣○○鄉○○000○0○00○○○鄉○○○00000000000號函稱：...經問當地耆老得知，該路段至少通行20幾年，因年代久遠，詳細的工程開闢過程，本所查無相關資料可供參考等語，僅係概略描述，無從精確為時間之推算至84年間道路興闢完成之時，自不得憑此遽認系爭土地於84年間興闢道路完成即供不特定公眾通行之用，被上訴人及追加被告以此為據，並無可採。至於門牌號碼之整編，與系爭土地原是否供不特定公眾通行，並無必然關聯，被上訴人及追加被告以此為辯，亦無足採。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於前案判決確定前，原未供公眾通行，堪予採認。
　㈡系爭土地是否因前案確認之鄰地通行而受有損害？
　　⒈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除因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前項情形，有通行權人應於通行必要之範圍內，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對於通行地因此所受之損害，並應支付償金，民法第787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此所稱之償金，係指通行權人之適法通行行為，致通行地所有人不能使用土地所受損害之補償而言（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227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償金並非使用通行地之對價給付，應為甚明。
　　⒉次按都市計畫法所稱之都市計畫，係指在一定地區內有關都市生活之經濟、交通、衛生、保安、國防、文教、康樂等重要設施，作有計畫之發展，並對土地使用作合理之規劃而言。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應視實際情況，分別設置左列公共設施用地：道路、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樂場、民用航空站、停車場所、河道及港埠用地。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供公用事業設施之用者，由各該事業機構依法予以徵收或購買；其餘由該管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依左列方式取得之：徵收。區段徵收。市地重劃。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不得為妨礙其指定目的之使用。但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都市計畫法第3條、第42條第1項第1款、第48條、第51條分別定有明文。又都市計畫屬法規性質（司法院釋字第742號解釋理由第4段參照），則其所衍生對公共設施保留地利用限制之效果，亦自都市計畫發布生效之時起，即發生作用。
　　⒊系爭土地於重測前為屏東縣○○鄉○○○段○○○○○○○○○段○00000地號，係於58年9月10日分割自重測前忠心崙段OOO-1地號土地，而與○○○地號等4筆土地（即重測前忠心崙段OOO-3、OOO-14、OOO-15、OOO地號土地）、OOO地號土地（即重測前忠心崙段OOO-2地號土地），原同屬重測前忠心崙段OOO地號土地之一部，有土地登記謄本、電子處理前舊簿謄本、重造前舊簿謄本、地籍圖附卷可稽（原審卷一第49至59、123頁、本院上字卷第221、223、225、227、229、231、267、279、281、425、431頁）。而系爭土地為內埔都市計畫區內道路用地，發布及實施日部分為42年3月3日、部分為69年5月16日之事實，亦有屏東縣○○鄉○○000○0○00○○○鄉○○○0000000000號函、同年3月7日屏內鄉建字第1130501906號函所附42年、69年都市計畫示意圖附卷可稽（本院上字卷第439、447至451頁）。是以，系爭土地於尚未自重測前忠心崙段OOO-1地號土地分割前，其所在位置已有部分經劃設為道路用地，於分割後復就其餘部分劃設為道路用地之事實，至為明確，從而，系爭土地至遲於69年5月16日，即全部經都市計畫擬定計畫機關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作為道路之公用事業設施使用。而系爭土地未經政府機關取得，現仍為私人所有，其性質屬於公共設施保留地，此有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在卷可參（原審卷一第313頁），依都市計畫法第51條前段規定及前揭說明，其自69年5月16日都市計畫發布生效日起，全部不得為妨礙其指定目的（即道路）之使用。至上訴人雖稱系爭土地仍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云云，然系爭土地既於84年間已興闢道路完成，於前案判決確認通行權時，所謂原來之使用、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應係指依其已興闢道路之目的使用而言。
　　⒋甲○○○前案起訴請求確認○○○地號等5筆土地對系爭土地有通行權存在，經判決勝訴確定，固為兩造所不爭執，系爭土地興闢道路原並非供不特定公眾通行使用，雖亦如前述，然系爭土地作為金都社區內道路之型態，乃鋪設柏油，其材質與一般通行道路無異，即使增加鄰地通行，因其僅能以興闢道路之現況作為通行道路使用，已無從再為其他利用，應可認定。至上訴人稱以法令規定有可能在系爭土地上建築云云，此於土地未興闢道路之前，或非無可能，然系爭土地既於84年間已全部興闢為道路，符合都市計畫指定目的之使用，難有再變更道路現況用以建築之可能，自難認上訴人因容忍鄰地通行而不能建築，受有損害。
　　⒌上訴人雖另主張因增加鄰地通行將增加道路養護費用云云，然上訴人迄今未曾出資養護道路，乃其所自陳（本院卷第200頁），觀前述邱財祥與張文彬間系爭土地之買賣契約書，亦未提及上訴人對於金都社區就系爭土地上之道路負有養護義務。且衡情，若系爭土地所有人負有養護道路義務，道路若有損害即應修補，又豈有上訴人所稱因其權益未獲保障擔憂求償無門故暫未出資養護之理。再依內埔鄉公所111年12月26日屏內鄉建字第11133928700號函復稱：系爭土地當年係由建商開闢完成，然至目前本所一直無法取得地主同意，尚無法進行任何道路改善或挖掘施工，僅能依鄉親反映路面坑洞，影響交通安全而進行零星修補作業等語（原審卷二第365頁）。可見，政府機關有意對於道路進行改善施工，惟土地所有人並不同意，若負有養護義務，對於政府機關欲進行道路改善施工，不無反射受益，豈有拒絕之理。從而，增加鄰地通行固然將致道路增加耗損、減少道路使用年限，然對於不負有養護義務之土地所有人而言，難認有何損害可言，不因系爭土地原非供不特定公眾通行而有異。上訴人稱於前案判決確定有容忍鄰地通行義務、須拆除圍牆開始，系爭土地所有人即就受有損害，而得請求償金云云，並無可採。
　　⒍從而，系爭土地所有人既未因前案判決確認之鄰地通行而受有損害，上訴人依民法第78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及追加被告支付償金，即非有據，不應准許。至兩造其餘主張、爭執，均不足影響此部分判斷，爰不再論述。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78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追加被告支付償金，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上訴人對立有公司之追加之訴亦無理由，應予駁回，其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宏欽
　　　　　　　　　　　　　　　　　　法　官  楊淑儀
　　　　　　　　　　　　　　　　　　法　官  陳宛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明慧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更一字第31號

上  訴  人  李茂華  



訴訟代理人  朱宏杰律師

被上訴人    張陳桂寶



訴訟代理人  王恒正律師

被上訴人    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美玲  

訴訟代理人  陳卿榮  

追加被告    立有建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柏榞  



訴訟代理人  趙家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袋地通行償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2年8月2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9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於114年5月

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追加之訴及追加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部分）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立有建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立有公司）於原審為輔助

    被上訴人而參加訴訟，上訴人於本院追加立有公司為共同被

    告，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66條第1項、

    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合先敘明。

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甲○○○前因其所有坐落屏東縣○○鄉○○

    段○000○000○000○000○○○000地號等4筆土地）、OOO地號土地

    （與上開土地合稱○○○地號等5筆土地）係屬袋地，訴請通行

    訴外人邱財祥所有坐落同段○○○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經原法院以90年度簡上字第118號判決（下稱前案）認甲○

    ○○得為通行。嗣甲○○○於民國111年3月24日將○○○地號等4筆

    土地出售予追加被告立有公司，立有公司復於同年5月13日

    將上開土地信託予被上訴人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高

    雄銀行），邱財祥則將系爭土地贈與其子即訴外人邱錦華，

    邱錦華復將系爭土地信託並讓與通行償金請求權予伊，甲○○

    ○應按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給付起訴前15年即95年11月24日

    起至110年10月23日之通行償金共新臺幣（下同）244萬1,23

    0元，並自110年11月24日、另立有公司、高雄銀行應各自11

    1年3月24日、111年6月21日起，均至終止通行系爭土地之日

    止，按年給付按系爭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之金

    額，其等間為不真正連帶債務。爰依民法第787條第2項規定

    提起本訴，並於原審聲明㈠甲○○○應給付伊244萬1,230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㈡甲○○○應自11

    0年11月24日起，至終止通行系爭土地之日止，按年給付依

    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之金額。㈢高雄銀行應自111年6

    月21日起，至終止通行系爭土地之日止，以信託財產按年給

    付依系爭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之金額。㈣前二項

    給付，如任一人為給付，其餘人於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

    。㈤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

    人提起上訴，除聲明廢棄原判決，求為同原審聲明之裁判外

    ，並於本院追加立有公司為被告，聲明命立有公司應自111

    年3月24日起至終止通行系爭土地之日止，按年給付依系爭

    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之金額，並與上開第二、

    三項給付，如任一人為給付，其餘人於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

    義務。

三、被上訴人及追加被告則以：系爭土地早經編定為道路用地，

    存有公用地役關係，上訴人無從請求支付償金。且○○○地號

    等5筆土地與系爭土地前為同一土地，嗣因土地一部之分割

    及讓與，致○○○地號等5筆土地成為袋地，依民法第789條第2

    項規定，伊無須支付償金。又邱財祥之前手即訴外人張文彬

    於83年間為申請建造執照、指定建築線，已同意系爭土地無

    償供公眾通行，邱財祥及其後手除均應受該同意之拘束外，

    復未因伊之通行而受有損害，上訴人請求本件通行償金，並

    非有理，且有悖於公平正義及誠信原則。況上訴人未舉證其

    受損害程度，被上訴人亦非通行系爭土地全部面積，逕以土

    地全部面積之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償金，亦屬無據。另上

    訴人於109年5月15日始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而甲○○○於111

    年3月24日出售○○○地號等4筆土地，上訴人對甲○○○之請求，

    不得超過上述期間，遑論上訴人就113年1月5日回溯5年以前

    之償金請求權已經罹於時效，且上訴人對於其他通行系爭土

    地之人免除償金給付義務，依民法第276條規定，除被上訴

    人、追加被告應分擔部分外，亦同免責任等語為辯，並答辯

    聲明：㈠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

    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實　　

　㈠○○○地號等5筆土地前均為甲○○○所有；系爭土地前為張文彬所

    有，於87年11月9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邱財祥所有。

　㈡甲○○○前起訴請求確認○○○地號等5筆土地對系爭土地有通行權

    存在，經原法院91年1月2日90年度簡上字第118號判決甲○○○

    勝訴（即甲○○○有通行權存在、邱財祥應容忍通行並將土地

    上圍牆拆除），已告確定（即前案）。

　㈢系爭土地於93年9月24日以贈與為原因移轉登記為邱錦華（即

    邱財祥之子）所有，復於109年5月15日以信託為原因移轉登

    記為上訴人所有。

　㈣○○○地號等4筆土地於111年3月24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

    立有公司所有，於111年4月15日合併、分割後，全部土地復

    於111年5月13日以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為高雄銀行所有。　

五、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得心證理由，分述如下：

　㈠系爭土地興闢道路完成是否即供不特定公眾通行？

　　⒈系爭土地之前所有人張文彬為彰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彰文公司）負責人，而彰文公司於82年間以系爭土地東

      北、東南、西北、西南側之土地（即重測前忠心崙段176-

      1、176-6、176-5、176-9地號土地）為建築基地建造建物

      時，即以系爭土地為計畫道路，並沿系爭土地之東北、東

      南、西北、西南側地界指定建築線，嗣建物之門牌於83年

      11月25日編釘，於84年間申請使用執照，竣工時系爭土地

      已鋪設柏油道路等情，有屏東縣政府111年6月9日屏府城

      管字第11119705400號函、建築線指定申請書圖、建造執

      照審查表、屏東縣○○鄉○○○○○○○○○○號碼清冊、建築物竣工

      照片、地籍圖資、屏東○○○○○○○○113年1月11日屏內戶字第

      1130500018號函附卷可稽（原審卷一第225頁、卷二第107

      至121、127至157頁、本院上字卷第189、191、209頁），

      兩造並均稱係張文彬於該處蓋社區後才有道路（本院卷第

      90頁），是系爭土地由所有人張文彬提供於84年間興闢道

      路完成，應堪認定。

　　⒉上訴人稱系爭土地上道路興闢完成後，北側、西側設有圍

      牆，僅作為內埔金都社區（下稱金都社區）內道路使用，

      原未供不特定公眾通行，於前案判決確定後始拆除與OOO

      地號土地間之圍牆乙節，雖為對造所否認，並以圍牆係邱

      財祥嗣後另建云云為辯。然參上訴人所提邱財祥與張文彬

      間於87年10月6日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其中特約事項㈠載

      明「○○○地號北側之尾端（即與OOO地號交接點處）及西側

      之尾端處（即與437地號交接點處），二側交接點處地上

      都有圍牆（如附頁地籍圖著色處）該地上圍牆為彰文建設

      公司所建，為保全內埔金都社區住戶之安全及有內外之分

      而建，如未經彰文建設公司許可，乙方（即邱財祥）不得

      任意拆除該圍牆」等語（上字卷第357至360頁），而系爭

      土地西側現仍有圍牆、北側亦有圍牆殘垣，業經原審勘驗

      無訛，有勘驗筆錄、照片可稽（原審卷二第201、245、24

      7頁），以該北側圍牆殘垣與OOO、OOO地號土地上之圍牆

      相接之情，謂其非同時興建，而係嗣後為阻擋甲○○○通行

      系爭土地上之道路所建，可能性甚低，且上開買賣契約乃

      在前案訟爭前所立，張文彬與邱財祥間系爭土地買賣契約

      之特約，應難能預見日後系爭土地通行權爭議而刻意悖於

      事實記載，應認與事實相符而值採信。由此即見，彰文公

      司興建金都社區、張文彬提供系爭土地興闢道路時，彰文

      公司即在其北側、西側土地上設有圍牆，使系爭土地北側

      、西側與鄰地均有區隔，未能直接聯絡，應為甚明。至被

      上訴人及追加被告以另案判決為據，稱邱財祥於前案訴訟

      中並未否認土地上圍牆非其所興建，且未爭執其無權拆除

      ，前案判決亦認定為邱財祥所建，並命邱財祥拆除圍牆云

      云，觀前案判決固諭知邱財祥應將土地上之圍牆（位於系

      爭土地北側與425地號土地地界處，原審卷一第207頁）拆

      除之意旨，且前案命拆除圍牆位置與前述買賣契約書所載

      北側圍牆位置尚屬一致，然此要無從推認系爭土地上之道

      路興闢完成時自始未有圍牆與鄰地區隔，蓋前案僅在審認

      ○○○地號等5筆土地是否為袋地、通行周圍地最小損害之路

      徑為何、系爭土地是否應容忍鄰地通行，當時系爭土地所

      有人是否應將阻擋鄰地通行之設施即圍牆拆除而已，至於

      邱財祥就該圍牆之處分權與其前手土地所有人張文彬、或

      彰文公司間之關係，並非重要爭點，自難因此即認系爭土

      地於84前間鋪設道路後即供不特定大眾通行，而無北側圍

      牆與鄰地區隔。

　　⒊被上訴人及追加被告雖稱系爭土地東側、南側均未設置圍

      牆，或柵欄門禁云云，然系爭土地於北側、西側設置圍牆

      ，即形同半封閉狀態，僅能由東側、南側道路出入，保留

      系爭土地南側、東側作為社區聯外出入口，未設門禁，乃

      彰文公司對於所建社區之規劃，並不能據此推解為系爭土

      地上之道路自興闢完成即供不特定公眾通行。至於前案判

      決後邱財祥須容忍通行、將圍牆拆除，以供北側鄰地通行

      的狀況，與系爭土地興闢為道路之初原僅供金都社區使用

      ，本屬二事，不能混為一談。又屏東縣○○鄉○○000○0○00○○

      ○鄉○○○00000000000號函稱：...經問當地耆老得知，該路

      段至少通行20幾年，因年代久遠，詳細的工程開闢過程，

      本所查無相關資料可供參考等語，僅係概略描述，無從精

      確為時間之推算至84年間道路興闢完成之時，自不得憑此

      遽認系爭土地於84年間興闢道路完成即供不特定公眾通行

      之用，被上訴人及追加被告以此為據，並無可採。至於門

      牌號碼之整編，與系爭土地原是否供不特定公眾通行，並

      無必然關聯，被上訴人及追加被告以此為辯，亦無足採。

      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於前案判決確定前，原未供公眾通行

      ，堪予採認。

　㈡系爭土地是否因前案確認之鄰地通行而受有損害？

　　⒈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除

      因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

      圍地以至公路。前項情形，有通行權人應於通行必要之範

      圍內，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對於通行

      地因此所受之損害，並應支付償金，民法第787條第1項、

      第2項定有明文。此所稱之償金，係指通行權人之適法通

      行行為，致通行地所有人不能使用土地所受損害之補償而

      言（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227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是償金並非使用通行地之對價給付，應為甚明。

　　⒉次按都市計畫法所稱之都市計畫，係指在一定地區內有關

      都市生活之經濟、交通、衛生、保安、國防、文教、康樂

      等重要設施，作有計畫之發展，並對土地使用作合理之規

      劃而言。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應視實際情況，分別設置

      左列公共設施用地：道路、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

      樂場、民用航空站、停車場所、河道及港埠用地。依都市

      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供公用事業設施之用者，由

      各該事業機構依法予以徵收或購買；其餘由該管政府或鄉

      、鎮、縣轄市公所依左列方式取得之：徵收。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不

      得為妨礙其指定目的之使用。但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或改

      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都市計畫法第3條、第42條第1項

      第1款、第48條、第51條分別定有明文。又都市計畫屬法

      規性質（司法院釋字第742號解釋理由第4段參照），則其

      所衍生對公共設施保留地利用限制之效果，亦自都市計畫

      發布生效之時起，即發生作用。

　　⒊系爭土地於重測前為屏東縣○○鄉○○○段○○○○○○○○○段○00000

      地號，係於58年9月10日分割自重測前忠心崙段OOO-1地號

      土地，而與○○○地號等4筆土地（即重測前忠心崙段OOO-3

      、OOO-14、OOO-15、OOO地號土地）、OOO地號土地（即重

      測前忠心崙段OOO-2地號土地），原同屬重測前忠心崙段O

      OO地號土地之一部，有土地登記謄本、電子處理前舊簿謄

      本、重造前舊簿謄本、地籍圖附卷可稽（原審卷一第49至

      59、123頁、本院上字卷第221、223、225、227、229、23

      1、267、279、281、425、431頁）。而系爭土地為內埔都

      市計畫區內道路用地，發布及實施日部分為42年3月3日、

      部分為69年5月16日之事實，亦有屏東縣○○鄉○○000○0○00○

      ○○鄉○○○0000000000號函、同年3月7日屏內鄉建字第11305

      01906號函所附42年、69年都市計畫示意圖附卷可稽（本

      院上字卷第439、447至451頁）。是以，系爭土地於尚未

      自重測前忠心崙段OOO-1地號土地分割前，其所在位置已

      有部分經劃設為道路用地，於分割後復就其餘部分劃設為

      道路用地之事實，至為明確，從而，系爭土地至遲於69年

      5月16日，即全部經都市計畫擬定計畫機關依都市計畫法

      指定作為道路之公用事業設施使用。而系爭土地未經政府

      機關取得，現仍為私人所有，其性質屬於公共設施保留地

      ，此有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在卷可參（原審卷一第313頁

      ），依都市計畫法第51條前段規定及前揭說明，其自69年

      5月16日都市計畫發布生效日起，全部不得為妨礙其指定

      目的（即道路）之使用。至上訴人雖稱系爭土地仍得繼續

      為原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云云，然系爭土

      地既於84年間已興闢道路完成，於前案判決確認通行權時

      ，所謂原來之使用、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應係指依其已

      興闢道路之目的使用而言。

　　⒋甲○○○前案起訴請求確認○○○地號等5筆土地對系爭土地有通

      行權存在，經判決勝訴確定，固為兩造所不爭執，系爭土

      地興闢道路原並非供不特定公眾通行使用，雖亦如前述，

      然系爭土地作為金都社區內道路之型態，乃鋪設柏油，其

      材質與一般通行道路無異，即使增加鄰地通行，因其僅能

      以興闢道路之現況作為通行道路使用，已無從再為其他利

      用，應可認定。至上訴人稱以法令規定有可能在系爭土地

      上建築云云，此於土地未興闢道路之前，或非無可能，然

      系爭土地既於84年間已全部興闢為道路，符合都市計畫指

      定目的之使用，難有再變更道路現況用以建築之可能，自

      難認上訴人因容忍鄰地通行而不能建築，受有損害。

　　⒌上訴人雖另主張因增加鄰地通行將增加道路養護費用云云

      ，然上訴人迄今未曾出資養護道路，乃其所自陳（本院卷

      第200頁），觀前述邱財祥與張文彬間系爭土地之買賣契

      約書，亦未提及上訴人對於金都社區就系爭土地上之道路

      負有養護義務。且衡情，若系爭土地所有人負有養護道路

      義務，道路若有損害即應修補，又豈有上訴人所稱因其權

      益未獲保障擔憂求償無門故暫未出資養護之理。再依內埔

      鄉公所111年12月26日屏內鄉建字第11133928700號函復稱

      ：系爭土地當年係由建商開闢完成，然至目前本所一直無

      法取得地主同意，尚無法進行任何道路改善或挖掘施工，

      僅能依鄉親反映路面坑洞，影響交通安全而進行零星修補

      作業等語（原審卷二第365頁）。可見，政府機關有意對

      於道路進行改善施工，惟土地所有人並不同意，若負有養

      護義務，對於政府機關欲進行道路改善施工，不無反射受

      益，豈有拒絕之理。從而，增加鄰地通行固然將致道路增

      加耗損、減少道路使用年限，然對於不負有養護義務之土

      地所有人而言，難認有何損害可言，不因系爭土地原非供

      不特定公眾通行而有異。上訴人稱於前案判決確定有容忍

      鄰地通行義務、須拆除圍牆開始，系爭土地所有人即就受

      有損害，而得請求償金云云，並無可採。

　　⒍從而，系爭土地所有人既未因前案判決確認之鄰地通行而

      受有損害，上訴人依民法第78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

      人及追加被告支付償金，即非有據，不應准許。至兩造其

      餘主張、爭執，均不足影響此部分判斷，爰不再論述。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78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

    、追加被告支付償金，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

    敗訴之判決，並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上訴人對立有公司之追加之

    訴亦無理由，應予駁回，其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

    附，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宏欽

　　　　　　　　　　　　　　　　　　法　官  楊淑儀

　　　　　　　　　　　　　　　　　　法　官  陳宛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明慧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更一字第31號

上  訴  人  李茂華  



訴訟代理人  朱宏杰律師

被上訴人    張陳桂寶



訴訟代理人  王恒正律師

被上訴人    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美玲  

訴訟代理人  陳卿榮  

追加被告    立有建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蘇柏榞  



訴訟代理人  趙家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袋地通行償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8月2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於114年5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追加之訴及追加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部分）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立有建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立有公司）於原審為輔助被上訴人而參加訴訟，上訴人於本院追加立有公司為共同被告，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6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規定，合先敘明。

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甲○○○前因其所有坐落屏東縣○○鄉○○段○000○000○000○000○○○000地號等4筆土地）、OOO地號土地（與上開土地合稱○○○地號等5筆土地）係屬袋地，訴請通行訴外人邱財祥所有坐落同段○○○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經原法院以90年度簡上字第118號判決（下稱前案）認甲○○○得為通行。嗣甲○○○於民國111年3月24日將○○○地號等4筆土地出售予追加被告立有公司，立有公司復於同年5月13日將上開土地信託予被上訴人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高雄銀行），邱財祥則將系爭土地贈與其子即訴外人邱錦華，邱錦華復將系爭土地信託並讓與通行償金請求權予伊，甲○○○應按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給付起訴前15年即95年11月24日起至110年10月23日之通行償金共新臺幣（下同）244萬1,230元，並自110年11月24日、另立有公司、高雄銀行應各自111年3月24日、111年6月21日起，均至終止通行系爭土地之日止，按年給付按系爭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之金額，其等間為不真正連帶債務。爰依民法第787條第2項規定提起本訴，並於原審聲明㈠甲○○○應給付伊244萬1,23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㈡甲○○○應自110年11月24日起，至終止通行系爭土地之日止，按年給付依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之金額。㈢高雄銀行應自111年6月21日起，至終止通行系爭土地之日止，以信託財產按年給付依系爭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之金額。㈣前二項給付，如任一人為給付，其餘人於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㈤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提起上訴，除聲明廢棄原判決，求為同原審聲明之裁判外，並於本院追加立有公司為被告，聲明命立有公司應自111年3月24日起至終止通行系爭土地之日止，按年給付依系爭土地當年度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之金額，並與上開第二、三項給付，如任一人為給付，其餘人於該給付範圍內免給付義務。

三、被上訴人及追加被告則以：系爭土地早經編定為道路用地，存有公用地役關係，上訴人無從請求支付償金。且○○○地號等5筆土地與系爭土地前為同一土地，嗣因土地一部之分割及讓與，致○○○地號等5筆土地成為袋地，依民法第789條第2項規定，伊無須支付償金。又邱財祥之前手即訴外人張文彬於83年間為申請建造執照、指定建築線，已同意系爭土地無償供公眾通行，邱財祥及其後手除均應受該同意之拘束外，復未因伊之通行而受有損害，上訴人請求本件通行償金，並非有理，且有悖於公平正義及誠信原則。況上訴人未舉證其受損害程度，被上訴人亦非通行系爭土地全部面積，逕以土地全部面積之申報地價年息10%計算償金，亦屬無據。另上訴人於109年5月15日始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而甲○○○於111年3月24日出售○○○地號等4筆土地，上訴人對甲○○○之請求，不得超過上述期間，遑論上訴人就113年1月5日回溯5年以前之償金請求權已經罹於時效，且上訴人對於其他通行系爭土地之人免除償金給付義務，依民法第276條規定，除被上訴人、追加被告應分擔部分外，亦同免責任等語為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實　　

　㈠○○○地號等5筆土地前均為甲○○○所有；系爭土地前為張文彬所有，於87年11月9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邱財祥所有。

　㈡甲○○○前起訴請求確認○○○地號等5筆土地對系爭土地有通行權存在，經原法院91年1月2日90年度簡上字第118號判決甲○○○勝訴（即甲○○○有通行權存在、邱財祥應容忍通行並將土地上圍牆拆除），已告確定（即前案）。

　㈢系爭土地於93年9月24日以贈與為原因移轉登記為邱錦華（即邱財祥之子）所有，復於109年5月15日以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為上訴人所有。

　㈣○○○地號等4筆土地於111年3月24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立有公司所有，於111年4月15日合併、分割後，全部土地復於111年5月13日以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為高雄銀行所有。　

五、茲就兩造之爭點及本院得心證理由，分述如下：

　㈠系爭土地興闢道路完成是否即供不特定公眾通行？

　　⒈系爭土地之前所有人張文彬為彰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彰文公司）負責人，而彰文公司於82年間以系爭土地東北、東南、西北、西南側之土地（即重測前忠心崙段176-1、176-6、176-5、176-9地號土地）為建築基地建造建物時，即以系爭土地為計畫道路，並沿系爭土地之東北、東南、西北、西南側地界指定建築線，嗣建物之門牌於83年11月25日編釘，於84年間申請使用執照，竣工時系爭土地已鋪設柏油道路等情，有屏東縣政府111年6月9日屏府城管字第11119705400號函、建築線指定申請書圖、建造執照審查表、屏東縣○○鄉○○○○○○○○○○號碼清冊、建築物竣工照片、地籍圖資、屏東○○○○○○○○113年1月11日屏內戶字第1130500018號函附卷可稽（原審卷一第225頁、卷二第107至121、127至157頁、本院上字卷第189、191、209頁），兩造並均稱係張文彬於該處蓋社區後才有道路（本院卷第90頁），是系爭土地由所有人張文彬提供於84年間興闢道路完成，應堪認定。

　　⒉上訴人稱系爭土地上道路興闢完成後，北側、西側設有圍牆，僅作為內埔金都社區（下稱金都社區）內道路使用，原未供不特定公眾通行，於前案判決確定後始拆除與OOO地號土地間之圍牆乙節，雖為對造所否認，並以圍牆係邱財祥嗣後另建云云為辯。然參上訴人所提邱財祥與張文彬間於87年10月6日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其中特約事項㈠載明「○○○地號北側之尾端（即與OOO地號交接點處）及西側之尾端處（即與437地號交接點處），二側交接點處地上都有圍牆（如附頁地籍圖著色處）該地上圍牆為彰文建設公司所建，為保全內埔金都社區住戶之安全及有內外之分而建，如未經彰文建設公司許可，乙方（即邱財祥）不得任意拆除該圍牆」等語（上字卷第357至360頁），而系爭土地西側現仍有圍牆、北側亦有圍牆殘垣，業經原審勘驗無訛，有勘驗筆錄、照片可稽（原審卷二第201、245、247頁），以該北側圍牆殘垣與OOO、OOO地號土地上之圍牆相接之情，謂其非同時興建，而係嗣後為阻擋甲○○○通行系爭土地上之道路所建，可能性甚低，且上開買賣契約乃在前案訟爭前所立，張文彬與邱財祥間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之特約，應難能預見日後系爭土地通行權爭議而刻意悖於事實記載，應認與事實相符而值採信。由此即見，彰文公司興建金都社區、張文彬提供系爭土地興闢道路時，彰文公司即在其北側、西側土地上設有圍牆，使系爭土地北側、西側與鄰地均有區隔，未能直接聯絡，應為甚明。至被上訴人及追加被告以另案判決為據，稱邱財祥於前案訴訟中並未否認土地上圍牆非其所興建，且未爭執其無權拆除，前案判決亦認定為邱財祥所建，並命邱財祥拆除圍牆云云，觀前案判決固諭知邱財祥應將土地上之圍牆（位於系爭土地北側與425地號土地地界處，原審卷一第207頁）拆除之意旨，且前案命拆除圍牆位置與前述買賣契約書所載北側圍牆位置尚屬一致，然此要無從推認系爭土地上之道路興闢完成時自始未有圍牆與鄰地區隔，蓋前案僅在審認○○○地號等5筆土地是否為袋地、通行周圍地最小損害之路徑為何、系爭土地是否應容忍鄰地通行，當時系爭土地所有人是否應將阻擋鄰地通行之設施即圍牆拆除而已，至於邱財祥就該圍牆之處分權與其前手土地所有人張文彬、或彰文公司間之關係，並非重要爭點，自難因此即認系爭土地於84前間鋪設道路後即供不特定大眾通行，而無北側圍牆與鄰地區隔。

　　⒊被上訴人及追加被告雖稱系爭土地東側、南側均未設置圍牆，或柵欄門禁云云，然系爭土地於北側、西側設置圍牆，即形同半封閉狀態，僅能由東側、南側道路出入，保留系爭土地南側、東側作為社區聯外出入口，未設門禁，乃彰文公司對於所建社區之規劃，並不能據此推解為系爭土地上之道路自興闢完成即供不特定公眾通行。至於前案判決後邱財祥須容忍通行、將圍牆拆除，以供北側鄰地通行的狀況，與系爭土地興闢為道路之初原僅供金都社區使用，本屬二事，不能混為一談。又屏東縣○○鄉○○000○0○00○○○鄉○○○00000000000號函稱：...經問當地耆老得知，該路段至少通行20幾年，因年代久遠，詳細的工程開闢過程，本所查無相關資料可供參考等語，僅係概略描述，無從精確為時間之推算至84年間道路興闢完成之時，自不得憑此遽認系爭土地於84年間興闢道路完成即供不特定公眾通行之用，被上訴人及追加被告以此為據，並無可採。至於門牌號碼之整編，與系爭土地原是否供不特定公眾通行，並無必然關聯，被上訴人及追加被告以此為辯，亦無足採。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於前案判決確定前，原未供公眾通行，堪予採認。

　㈡系爭土地是否因前案確認之鄰地通行而受有損害？

　　⒈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除因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前項情形，有通行權人應於通行必要之範圍內，擇其周圍地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對於通行地因此所受之損害，並應支付償金，民法第787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此所稱之償金，係指通行權人之適法通行行為，致通行地所有人不能使用土地所受損害之補償而言（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227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償金並非使用通行地之對價給付，應為甚明。

　　⒉次按都市計畫法所稱之都市計畫，係指在一定地區內有關都市生活之經濟、交通、衛生、保安、國防、文教、康樂等重要設施，作有計畫之發展，並對土地使用作合理之規劃而言。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應視實際情況，分別設置左列公共設施用地：道路、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樂場、民用航空站、停車場所、河道及港埠用地。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供公用事業設施之用者，由各該事業機構依法予以徵收或購買；其餘由該管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依左列方式取得之：徵收。區段徵收。市地重劃。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不得為妨礙其指定目的之使用。但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都市計畫法第3條、第42條第1項第1款、第48條、第51條分別定有明文。又都市計畫屬法規性質（司法院釋字第742號解釋理由第4段參照），則其所衍生對公共設施保留地利用限制之效果，亦自都市計畫發布生效之時起，即發生作用。

　　⒊系爭土地於重測前為屏東縣○○鄉○○○段○○○○○○○○○段○00000地號，係於58年9月10日分割自重測前忠心崙段OOO-1地號土地，而與○○○地號等4筆土地（即重測前忠心崙段OOO-3、OOO-14、OOO-15、OOO地號土地）、OOO地號土地（即重測前忠心崙段OOO-2地號土地），原同屬重測前忠心崙段OOO地號土地之一部，有土地登記謄本、電子處理前舊簿謄本、重造前舊簿謄本、地籍圖附卷可稽（原審卷一第49至59、123頁、本院上字卷第221、223、225、227、229、231、267、279、281、425、431頁）。而系爭土地為內埔都市計畫區內道路用地，發布及實施日部分為42年3月3日、部分為69年5月16日之事實，亦有屏東縣○○鄉○○000○0○00○○○鄉○○○0000000000號函、同年3月7日屏內鄉建字第1130501906號函所附42年、69年都市計畫示意圖附卷可稽（本院上字卷第439、447至451頁）。是以，系爭土地於尚未自重測前忠心崙段OOO-1地號土地分割前，其所在位置已有部分經劃設為道路用地，於分割後復就其餘部分劃設為道路用地之事實，至為明確，從而，系爭土地至遲於69年5月16日，即全部經都市計畫擬定計畫機關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作為道路之公用事業設施使用。而系爭土地未經政府機關取得，現仍為私人所有，其性質屬於公共設施保留地，此有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在卷可參（原審卷一第313頁），依都市計畫法第51條前段規定及前揭說明，其自69年5月16日都市計畫發布生效日起，全部不得為妨礙其指定目的（即道路）之使用。至上訴人雖稱系爭土地仍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云云，然系爭土地既於84年間已興闢道路完成，於前案判決確認通行權時，所謂原來之使用、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應係指依其已興闢道路之目的使用而言。

　　⒋甲○○○前案起訴請求確認○○○地號等5筆土地對系爭土地有通行權存在，經判決勝訴確定，固為兩造所不爭執，系爭土地興闢道路原並非供不特定公眾通行使用，雖亦如前述，然系爭土地作為金都社區內道路之型態，乃鋪設柏油，其材質與一般通行道路無異，即使增加鄰地通行，因其僅能以興闢道路之現況作為通行道路使用，已無從再為其他利用，應可認定。至上訴人稱以法令規定有可能在系爭土地上建築云云，此於土地未興闢道路之前，或非無可能，然系爭土地既於84年間已全部興闢為道路，符合都市計畫指定目的之使用，難有再變更道路現況用以建築之可能，自難認上訴人因容忍鄰地通行而不能建築，受有損害。

　　⒌上訴人雖另主張因增加鄰地通行將增加道路養護費用云云，然上訴人迄今未曾出資養護道路，乃其所自陳（本院卷第200頁），觀前述邱財祥與張文彬間系爭土地之買賣契約書，亦未提及上訴人對於金都社區就系爭土地上之道路負有養護義務。且衡情，若系爭土地所有人負有養護道路義務，道路若有損害即應修補，又豈有上訴人所稱因其權益未獲保障擔憂求償無門故暫未出資養護之理。再依內埔鄉公所111年12月26日屏內鄉建字第11133928700號函復稱：系爭土地當年係由建商開闢完成，然至目前本所一直無法取得地主同意，尚無法進行任何道路改善或挖掘施工，僅能依鄉親反映路面坑洞，影響交通安全而進行零星修補作業等語（原審卷二第365頁）。可見，政府機關有意對於道路進行改善施工，惟土地所有人並不同意，若負有養護義務，對於政府機關欲進行道路改善施工，不無反射受益，豈有拒絕之理。從而，增加鄰地通行固然將致道路增加耗損、減少道路使用年限，然對於不負有養護義務之土地所有人而言，難認有何損害可言，不因系爭土地原非供不特定公眾通行而有異。上訴人稱於前案判決確定有容忍鄰地通行義務、須拆除圍牆開始，系爭土地所有人即就受有損害，而得請求償金云云，並無可採。

　　⒍從而，系爭土地所有人既未因前案判決確認之鄰地通行而受有損害，上訴人依民法第78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及追加被告支付償金，即非有據，不應准許。至兩造其餘主張、爭執，均不足影響此部分判斷，爰不再論述。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78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追加被告支付償金，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上訴人對立有公司之追加之訴亦無理由，應予駁回，其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宏欽

　　　　　　　　　　　　　　　　　　法　官  楊淑儀

　　　　　　　　　　　　　　　　　　法　官  陳宛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明慧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第1項但書及第2項情形，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





